
大 漢 學 校 財 團 法 人 大 漢 技 術 學 院 

1 1 3 學 年 度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委 員 會 委 員 名 單 

序號 職別 姓名 性別 核定 

1 校長 林岳輝 男 主任委員 

2 主任秘書 邱天佑 男 當然委員 

3 學務長兼總務長 魏大同 男 當然委員 

4 教務長 陳培庭 男 當然委員 

5 通識中心主任 邱展謙 男 當然委員 

6 土環系 游麗方 女 教師代表 

7 企管系 林丞芸 女 教師代表 

8 休旅系 陳海敏 女 教師代表 

9 通識中心 潘美伶 女 教師代表 

10 總務處 宋雨蓁 女 職工代表 

11 秘書室 董雪芳 女 職工代表 

12 學生會 呂劉曉穗 女 學生代表 

13 學生會 林小薇 女 學生代表 

14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 孫錫忠 男 專家學者代表 

 

說明： 

一、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。 

二、校長為主任委員，主任秘書、教務長兼通識中心主任、學務長、

總務長為當然委員，任期依其職務進退。 



三、教師代表委員：由各系及通識中心等教學單位分別推選任ㄧ性別

教師各ㄧ人，已於 113年 7月 23日陳校長核定 4名。 

四、職工代表委員：由職工推選任一性別各ㄧ人，已於 113年 8月 8

日辦理公開投票，並於 113年 8月 21日陳校長核定 2名。 

五、學生代表委員：由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自治團體推選或遴派任ㄧ

性別各ㄧ人，並於 113年 8月 28日陳校長核定 2名。 



大 漢 學 校

財 團 法 人 大 漢 技 術 學 校 1 1 3 學 年 度 

性 平 會 「 校 園 性 平 事 件 受 理 認 定 小 組 」 

 以上編組，輪流順序如下： 

1.當然委員因職務異動，則依職務遞補遺缺。 

2.本任務編組為無給職。 

當然委員(組長) 
執行主秘 

邱天佑 

副執行秘書 

魏大同 

教務長 

陳培庭 

通識中心 

邱展謙 

教師代表(組員) 潘美伶 林丞芸 陳海敏 游麗方 

職工、學生代表

(組員) 
董雪芳 宋雨蓁 呂劉曉穗 林小薇 

期間 組別 當然委員(組長) 教師代表(組員) 
職工、學生代表(組

員) 

8 月 1 陳培庭 陳海敏 呂劉曉穗 

9 月 2 邱展謙 游麗方 林小薇 

10 月 3 邱天佑 潘美伶 董雪芳 

11 月 4 魏大同 林丞芸 宋雨蓁 

12 月 1 陳培庭 陳海敏 呂劉曉穗 

1 月 2 邱展謙 游麗方 林小薇 

2 月 3 邱天佑 潘美伶 董雪芳 

3 月 4 魏大同 林丞芸 宋雨蓁 

4 月 1 陳培庭 陳海敏 呂劉曉穗 

5 月 2 邱展謙 游麗方 林小薇 

6 月 3 邱天佑 潘美伶 董雪芳 

7 月 4 魏大同 林丞芸 宋雨蓁 


	113學年度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名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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